
学历学位证书承诺书

（2021年7月31日前才能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2021届毕业生填写）

本人属2021年7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2021届高校毕业生，毕业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所学专业为                   。本人承诺在2021年7月31日前将报考岗位所要求的毕业证、学位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交娄底市教育局人事科审查（报考小学、特殊教育、学前教育岗位只需交毕业证），如不能在规定日期前上交毕业证、学位证的原件和复印件或经审核不合格的，本人承诺自愿服从取消本次考试或聘用资格的规定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负。

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学历学位证书承诺书的全部内容，愿意遵守相关规定。

承诺人：(签字并手印)
2021年   月   日

